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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
济人社函〔2020〕16 号 

 

关于印发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 

实施细则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、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《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》（济办发

〔2020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吸引更多优秀大学生来济创业就业，

我们制订了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实施细则》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 
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济南市财政局 

2020 年 7 月 1 日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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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实施细则 

 

一、适用对象 

小微企业新招用的毕业年度和择业期内的高校毕业生（含

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

业生，下同）。 

（一）毕业年度是指高校毕业生毕业所在自然年（1 月 1 日

至 12 月 31 日)，择业期是指自毕业之日起三年内。 

（二)新招用的高校毕业生不含劳务派遣机构派遣至用工

单位（派遣到小微企业的除外，一次性补贴由小微企业自行申

报）的高校毕业生。 

(三）同一名毕业生在不同的小微企业就业只能享受一次补

贴。 

（四）小微企业须在济南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。小微企

业认定以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“小微企业名录”为

准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与企业签订一年（含）以上劳动合同（劳动合同须备案），

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4 个月（含）以上（不含补缴）的，给予每

名高校毕业生一次性补贴 2000 元。 

本补贴采取“由企业随工资发放，据实向人社部门（经办

机构）申领”的方式，由企业向注册地人社部门代为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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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证、毕业证； 

（二）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凭证（其中包含单位随工资发

放的一次性补贴凭证）； 

（三)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表》（可登陆“济

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”官网下载）； 

（四）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花名册》（可登陆“济

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”官网下载）。 

四、办理程序 

（一）申请。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所在的小微企业，向

企业工商注册地所在地的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交申

请。 

（二）初审。1．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陆“济南

市事中事后监管服务系统”，对申请企业资格进行审核。 

2．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大数据比对，确定申

请补贴的高校毕业生劳动合同签订以及社会保险缴费情况。 

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将查询比对结果截屏，与所需材料拍照，

一同上传业务办理系统（业务办理系统未开发完成前，建立电

子档案备查），同时在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与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上签

署意见、盖章，报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并将初审结果及时

告知申请企业。 

（三）复审。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企业申请进行复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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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异议的，在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

与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上签署意见、

盖章，交回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。 

（四）公示。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季度末将补

贴审核结果〔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公示》（附件 3）〕，在

街道明显位置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

议，将公示结果反馈到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。 

（五）补贴发放。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季度末编制《高

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资金明细表》（附件 4），向申请企业发

放补贴，并保留好补贴发放相关证明。 

五、资金来源及拨付 

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，市、

区县分担比例按市财政有关规定执行，由各区县公共就业服务

机构按有关程序申请。 

六、办理时限 

符合补贴条件的，补贴资金将于提交申请次季度的 20 个工

作日内发放到企业。 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表 

2.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花名册 

3.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公示 

4.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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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表 
企业名称  法人代表  

法人代表   

身份号码 
 

社会保险账号  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

统一社会信用 

代码证号 
 工商注册地  

开户银行  银行基本账号  

企业承诺 

我单位招用高校毕业生行为真实有效，补贴资金将按规定及时、足额发

放给毕业生。如存在弄虚作假，骗取补贴资金或不及时发放补贴的违法行为，

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 

我单位招用符合一次性就业补贴条件的高校毕业生         人，现申请

一次性就业补贴。 

单位负责人         （签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以下内容由业务经办部门填写 

街道（镇）公共 

就业服务机构 

审核意见 

经审核，该单位招用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        人，应发放一次性

就业补贴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（签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区县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复审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此表一式 2 份，企业（单位）申请补贴时应携带此表，上半部分由申报单位填写，街道（镇） 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各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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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花名册 
 

序号 姓  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就业时间 补贴金额 毕业生签名 毕业生联系电话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用人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意见（公章）：         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意见（公章）： 

备注：此表一式 3 份，企业（单位）申请补贴资金时应携带此表。用人单位、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各 1份。  

企业经办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—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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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公示 

 

      年      季度，我街道（镇）共有             等 

    家企业，通过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资格审核，根据

相关工作程序，现予以公示，欢迎社会各界对申请单位情况进

行监督，如有异议，请与我们联系。 

公示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—   年  月  日 

监督电话： 

      街道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   电话： 

      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         电话： 

序号 单位名称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

（营业执照注册号） 

享受补贴 

人数 
补贴金额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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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明细表 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
申请补贴 

人数 
补贴金额 单位银行账号 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合计       

备注：本表一式 3 份，本表由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填写。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、市财政局各 1份。  

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

—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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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0 年 7 月 1 日印发 
 


